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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来安县人民政府批准（来政秘〔2022〕27号），来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来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滁土公告字〔2022〕17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本县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和违法用地正在查处及自身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三、为无保底价挂牌出让。增价幅度为每次1万元或其整
数倍。

四、申请人可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5月25日前，到
来安县土地储备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向我局提交书面申
请，并有效报价一次。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2年 5月 25日 16时
整。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将在 2022年 5月 25日 17时前开具《竞买资格确认（通
知）书》，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和成交确
认地点在来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来安县高新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7楼）。

七、挂牌时间：
2022年5月18日8时至2022年5月27日9时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挂牌出让接受书面申请报名，不接受邮寄、电子

邮件及口头报名。
（二）本次挂牌出让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按

地面现状一次性净地出让，有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另行交
纳。

（三）行政办公及服务设施占地比例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
用地面积的7%，且建筑面积不大于生产用房建筑面积的30%；
绿地率不大于15%。

九、成交价款的缴纳、出让合同的签订、土地交付及开竣
工要求：

（一）竞得人自《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在2个
月内取得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备案（核准、审批）手续后，
与我局签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二）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需在 30日内付清全部成
交价款。《出让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我局将土地使用权
移交给竞得人。

（三）竞得人必须在土地交付之日起 12个月内开工建设，
自动工之日起12个月内工程竣工。

（四）未缴清成交价款，不核发《不动产权证书》，也不按成
交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办证。

十、本次挂牌出让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来安县土地储备中心 来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联系地址：来安县新丰南路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13楼
联 系 人：蔡子豫 李磊
联系电话：0550-2350217 5685909
十二、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来安县国库支付中心
开 户 行：工行来安支行
账 号：1313060009026415830-00005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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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确保农村居民户有所居，住房安全有保障，今
年以来，南谯区施集镇严把“准入关、进度关、质量关”三关，
切实把危房改造工作落实、落细、见效，以顺利完成年度危房
改造任务。

严把准入关。严格落实南建字〔2021〕88 号文件，关于
《南谯区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确立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 6
类危房改造认定对象。对摸排上来的 3户五保户、1户低保
户、D级重建3户、无房户新建1户，经镇危房改造领导小组成
员实地入户核查鉴定，报区审核认定，经评议、公示、审核、审
批后实施，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严把进度关。在确保安全施工的前提下，积极动员农

户，采购砖瓦、砂石、钢筋等建筑施工材料，镇村干部协助拆
旧重建、选址新建、原房修缮，协调施工队伍，联系参加培训
且有资质的建筑工匠进行施工，签订施工协议，倒排工期，确
保在“梅雨季节”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改造任务，目前全镇已
完成工程量达40%以上。

严把质量关。在工程施工期间，镇城建办和村组一
道定期、不定期进行全程跟踪指导，严把工程质量关、建
材使用关，制止单纯“刷白墙”现象，对基础施工、主体施
工、屋面施工、装饰施工逐一查验，对发现不合格、不达
标、不符合技术要求的，当即要求整改，确保改造后质量
安全达标。

（刘金龙）

南谯区施集镇：危房改造严把三关

本报讯 老年助餐服务是老年群体“急难愁盼”的民生大
事，今年以来，凤阳县聚焦老年群体“用餐难”的问题，多措并
举积极谋划助餐服务设施建设。

加强组织领导。县民政局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大
力整合现有社区养老资源，统筹协调，合理规划布局老年人
助餐服务机构，按年度目标任务实施项目建设，让更多的老
年人能够在“家门口”吃上“放心餐、营养餐”。

落实经费保障。根据助餐服务设施类型、建筑面积、助
餐老年人人数等，出台相关补贴政策，对建设、运营和助餐给

予一次性补贴，并将补贴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确保老年人助
餐服务可持续开展。

多元融合发展。引进连锁化、专业化、品牌化的养老服
务餐饮企业和机构，积极探索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等老
年助餐服务供给模式，并融入日间照料、健康保健、文体娱
乐、心理慰藉等多种服
务，满足多层次养老需
求，提升老年人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张海鹰）

凤阳县积极谋划老年助餐服务建设

尊敬的电力客户：
为保障广大电力客户合法权益，国网滁州供电公司将集

中对销户客户电费账户余额进行清退。为使清退工作顺利进
行，现将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企、事业等单位客户申请退费所需提供资料
（1）户主单位退费申请（需注明户号、户名、退费原因、退费

金额、退费收款银行账号等信息，并加盖公章）；（2）户主单位营
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3）户主单位开户银行
证明，若开户银行账户名称与户主单位名称不一致或退费账
户与原交款账户不一致需提供相关有效证明（均需加盖公
章）。

二、个人客户申请退费所需提供资料

（1）退费申请（需注明户号、户名、退费原因、退费金额等信
息），由户主本人签字，不得代签；（2）户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3）若委托他人办理需出具授权委托书，并提供经办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4）退费收款银行卡（需提供近期正常使用的
银行卡，并注明银行账户名称、开户行信息）。

请已销户但电费账户有余额的客户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
前，及时携带相关资料前往国网滁州供电公司紫薇路营业厅
办理退费业务。对逾期未办理且用电销户满三年（2019年1月
1日前销户）客户，我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对账户余额电费进
行处理。

咨询电话：0550-3500000。
国网滁州供电公司
2022年4月28日

国网滁州供电公司关于销户客户电费账户余额清退的公告

为维护火车站区域道路交通秩序，保障广大
旅客出行有序、安全、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及有关规定，将滁州北站、滁州
站、定远站、明光站的匝道（环道）、落客区、消防通
道设置为道路交通严格管理路段。请广大驾驶员

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严格按照路段交通标志、标线
规定通行，服从交警和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疏导，文
明守法安全出行，违者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特此公告。
蚌埠铁路公安处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4月28日

公
告


